
要辩方的申诉补强。控辩双方只有摒弃对抗心理,重新寻求共识,才能将案件重新置于再审格

局之下,并为错案的纠正打通渠道。可以说,这是一种“协作主导型”的样态形式。

(一)裁判错误的潜在可能

“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52〕密尔曾将这种难以

避免的现象称为“可能错误性”,即“真理并不必然战胜谬误。”〔53〕控辩关系在审后环节的样

态,其实就建立在“可能错误性”的哲学基础上。因此,诉讼程序通过再审机制的设置,以保有

纠正司法错误的能力。毕竟,刑事错案的后果极为严重,不仅会对那些错误定罪的人及其家庭

造成伤害,还对司法公信力乃至国家形象造成严重伤害。〔54〕一旦错案产生,对于加诸己身的

个体而言便是百分之百的灾难。当然,刑事错案既包括无中生有的冤案,也包括重罪轻判或者

放纵罪行的疏漏,这些均在再审矫治的对象范围之内。故而,我们看到,再审程序可以为张氏

叔侄等当事人的申冤而开启,也可以如“马乐案”那样因量刑畸轻而被发动。〔55〕但就价值层

面论,前一种类型的再审启动在必要性和迫切性上更为突出。这里也涉及到既判力所需要营

造的秩序安定性。

一旦终审裁判做出,法的约束力与确定性就施加在获罪的被追诉人身上,以强制手段交付

刑罚执行在所难免。对于司法既判力的强调,立足于“已决事实即视为真实”的逻辑前提,〔56〕

目的主要是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如果终局裁判屡屡朝令夕改,司法自然难以为

外界所信服。这样,法律秩序的安定诉求与“以事实为中心”价值诉求之间难免产生龃龉,“错

误可能性”则加大了张力。为此,刑事再审的启动必须基于前述关系的协调,且设定极其复杂

精密的运作逻辑,这也构成了激活审后控辩样态的必要条件。一般情况下,已然生效的司法裁

判绝不允许轻易推翻,特别是在刑罚种类及强度只是稍有瑕疵的情状下,各方都应当对再审的

启动保持审慎和克制。换言之,对于已经生效的司法裁判,不应再抱着“有错必纠”的理念不

放,而应考虑树立起“有限纠错”的观念。〔57〕然而,如果发现生效裁判据以定罪的证据不确

实、充分,或者是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抑或是矛盾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再或者是存在“合理怀疑”

的,司法既判力就必须让步于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加诸于再审程序上的“封条”便可开启,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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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56〕

〔57〕

(英)塞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公共论丛》1995年第1期,转引自李强:《自由主义》,东方出版

社2015年版,第189页。
参见(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2页。
参见李奋飞:“刑事误判纠正依赖‘偶然’之分析”,《法学家》2015年第4期,第146页。
参见孙谦:“援引法定刑的刑法解释———以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为例”,《法学研究》2016年

第1期,第148页。
参见张泽涛:“禁止重复追诉研究———以大陆法系既判力理论为切入点”,《法律科学》2007年第4

期,第142页。
参见李奋飞:“从‘有错必纠’走向‘有限纠错’”,《中国检察官》2011第21期,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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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之间的联系亦在此过程中恢复。〔58〕

(二)权力关系的“互补性”

“以审判为中心”并未将执行程序排斥在外。相反,后者构成了审判程序的自然延伸。鉴

于刑罚执行遵循了法院的终审结论,实际上服务于这一中心环节。〔59〕当然,如果先前判决的

正当性基础受到动摇,再审启动便无可厚非。而此时的情势毕竟与审前、审中大相径庭,最显

著的变化就是控辩审三方虽仍复存续,权力形态却今非昔比。加之各种社会因素的介入,此时

的样态存续空间是多维属性的。

众所周知,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并非彻底的消极被动方。在“有错必纠”这一理念的引导下,

刑诉法赋予了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然而,这样的权力配置方式是否合理,曾是学术

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并衍生了“肯定说”“否定说”“部分肯定说”等不同观点,至今难有定

论。〔60〕但有一点却不容置喙,倘若法院作为启动再审的唯一主体,那么势必会有为数不少的

冤错案无法顺利纠正。把所有希冀系于法院一身是不明智的,毕竟先前的司法错误就出自其

手。这并不是对审判者自觉性的怀疑,而是人性规律及自然正义的正常反映。因而,在控方发

现冤错案后通过抗诉方式启动再审,并不违背权能配置规律,尤其是在立法已对抗诉权附加严

格条件的背景下。在未来的诉讼体系中,以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方式启动再审或可成为冤错

案纠正的新常态。特别是在“陈满案”中,最高检察机关的“亮剑”,〔61〕多少可以映衬出这种发

展趋向,即控方将在审后样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过,尽管控方拥有促使再审程序重启的力量,但其在驱动力上也略显不足,尤其缺乏发

掘冤错案信息的内在动力。毕竟,随着刑事裁判的生效,控诉活动便告完成,且多已获得“满

意”的结果。提起再审抗诉,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对自己之前意见的否定。尽管作为法律监督机

关,人民检察院承担着客观义务,但在个案操作中,检察官却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并深陷于特

定的文化、体制、人际网络和舆论环境中。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提起抗诉时所考量的,实际也

不仅仅是原裁判的错误与否。为此,辩方的申诉权在客观上构成了抗诉权的补充,以消除检察

机关启动再审的惰性。作为利益相关方,辩方必定不遗余力寻找有助于推翻生效裁判的一切

线索。而一旦有所收获,申诉权就将直接指向启动再审的权力主体。毕竟,与抗诉权不同,申

诉权并不必然导致再审启动。如果说抗诉与再审之间存在一种必然性关系,那么申诉与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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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60〕

〔61〕

对于有罪判无罪的情形,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控诉机关可直接启动追诉程序,无需启动再审。
这也就是中国始终没有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本质原因。换言之,此时的控辩关系将重新回到“审中样

态”,而非“审后样态”。
参见张建伟:“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与表象”,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6月20日,第5版。
参见江必新:“完善刑事再审程序若干问题探讨”,《法学》2011年第5期,第64-65页。
陈满案的再审程序是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启动的,在历史上比较罕见,但却能够表明未来

最高检察机关可以在冤案纠正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便最大限度减少地方检察机关可能受到的各种干扰和

压力。参见郑赫南:“最高检向最高法提出抗诉”,载《检察日报》2014年12月10,第1版。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就仅构成了偶发性联系。其内在原理或可归属于针对程序安定性的维护,而避免再审的频繁

启动。辩方通过申诉权的行使,催促控方形成生效裁判结论错误的认知,进而启动再审抗诉

权,重新塑造控辩审的关系格局。也就是说,仅有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不足以自动产生纠正错

案的积极性;而仅有辩护方的申诉权,又不能强制拨动再审程序的“开关”。只有申诉权与抗诉

权实现最大限度的协作,冤错案件的纠正才能获得稳定保障。这是一种互补机制,也是审后样

态的形成基础。

(三)控辩导向的一致性

毫无疑问,中国正处于冤错案纠正的高峰时期,〔62〕而再审程序只不过是其中的必要步

骤,最终目标的达成与否,还取决于案件的重审结果。这就意味着,庭审机制又将成为决定被

追诉人命运的程序平台。与审判阶段不同,这一次的控辩格局发生了重大逆转。双方不再致

力于相互之间的对抗,转而站在同一立场申明先前判决的不可接受。这就是“协作主导型”样

态的表现方式。

“基本的事实仍然是,在数量可检验的情况下,所有形式的社会活动都呈现出一种无可争

议的规律性和持续性。”〔63〕控辩样态在再审程序中所展现的一致性,乃是某种合理性逻辑作

用下的结果。而其中的关键在于,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职能角色的特殊性。仅以公诉权来概

括此时的检察属性,似已有所不妥。辩方在审后环节的主要意图,是将已被定罪者宣告无罪或

者从轻处理,这延续了侦查、起诉、审判期间的行为目标。而作为曾积极追求刑罚权实现的控

方,在再审的庭审活动期间却与先前的意见分道扬镳,开始致力于证实辩方的论调。表面上

看,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但从客观义务的承担而言,检察机关确应超越控方立场,并充

分运用法律监督权,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侵害。换言之,检察机关进行带有辩护性质的

行为,是自身权力属性要求下的必然结果。可见,再审期间控辩双方的对抗竞技已然不复存

在,代之以针对裁判公正的相互“求同”。

(四)法律监督权的激活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法律监督可能对诉讼格局构成威胁,因而其在审判环节的应用一直都

受较多质疑和限制。当然,“以审判为中心”从未否定法律监督的存在意义。相反,在审判的中

心地位因侦查权的不当行使而受到威胁时,检察监督还是平衡二者的有效手段。〔64〕特别是

在案件进入刑罚执行阶段后,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效果,往往可以决定冤错案件的纠正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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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参见徐日丹:“纠正冤假错案,让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载《检察日报》2016年1月21日,第1版。
(英)保罗·维诺格拉多夫:《历史法学导论》,徐霞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
参见孙皓:“论诉讼制度改革之十大关系”,载胡卫列、韩大元主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与检察工作发展———第十一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中国检察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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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年来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异常活跃,〔65〕更增大了再审程序启动的机会。在张氏叔侄杀

人冤案平反后,新疆石河子检察院监所部门的张彪检察官作为2013年度法治人物,成为中国

检察系统里备受瞩目的焦点。固然,个人的不懈努力在冤错案纠正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

用。〔66〕然而,我们也不难从中窥探出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权对于审后样态的影响力。

对于那些冤错案件所流露出的蛛丝马迹,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部门其实更有近水楼台的

便利。这样,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能就构成了再审博弈期间的新兴力量,既反映于检察机关

的内部自省,又是促成控辩协作的“润滑剂”。理想化的审后诉讼关系,或应沿着这样的逻辑次

序推进:首先,辩方未接受生效的裁判结论,竭尽所能搜寻有利于己方的信息材料,并在具备相

应条件后通过申诉权表达诉求;其次,在接受辩方的申诉材料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部门诸

如控告申诉等认为案件可能存在问题,即可动用有限的调查权限挖掘案中疑点;再次,法律监

督权的运转促成了再审抗诉是否开启的系统论证;最后,再审抗诉终被提起,“协作主导型”的

审后样态随之呈现,控辩双方共同说服法院纠正已经生效的错误裁判。

四、结 语

前文所呈现的控辩关系的三种理想样态,其划分依据主要在于时空维度上的变化。以审

判程序的启动及终结为节点,控辩关系的互动模式在各诉讼阶段上截然不同。导致上述差异

的根本原因,除了有诉讼阶段论的维系以外,还有颇具中国特质的刑事诉讼模式。在中国,审

前程序基本上排除了法院的参与,而将某些带有司法属性的权能赋予了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

鉴于控方在审前所具有的司法决策权,辩方通常也愿意提出交涉意见,促使前者做出有利于己

方的决定。与此同时,控方掌握的信息也借助于适当交涉,向处于另一维度的辩方流动。通过

有效的双边互动,为繁简分流的功能实现创设了空间。构建符合本土司法资源的“交涉主导

型”样态,既要避免控方对辩方形成过度压制,又要防止双方形成无序对抗的潜在可能。所谓

新型“检律关系”,也是以此作为逻辑起点的,而保持控辩之间的交涉渠道顺畅是其中的关键。

进入审判环节后,裁判者占据了主导地位,代表本阶段的最高权威。而控辩之间则转向了

平等对抗关系,借助证人出庭、交叉询问等方式,勾勒出庭审实质化的轮廓。此环节的控辩交

锋,可为裁判者提供较为全面的信息来源,从而催生出认知结论的效度价值。“对抗主导型”的

样态塑造,虽更多借鉴了域外对抗制的有益经验,却也是刑事诉讼规律的诠释和体现。对此,

中国在制度设计层面已然做出了诸多努力,尤其是庭审实质化改造的持续推动,势必会将控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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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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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检察机关内部的监所检察机构更名为执行检察监督机构,以便更好地体现部门名称、职责

的一致性和法定性。参见袁定波:“刑事执行检察承担七大职能”,载《法制日报》2015年1月30日,第2版。
参见王地:“张飚:‘维护公平正义的心永远不退休有错必纠’”,载《检察日报》2015年11月20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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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导入这种对抗逻辑。

不过,随着刑罚的交付执行,控辩审三方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继续介入案件的权限,以

服从于司法既判力所衍生的法律秩序。然而,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67〕冤错案件的发生不

可避免。因此,控辩之间的互动机制或被重新激活。以申诉促成抗诉的标准路径,代表了一种

积极的求同关系。这种“协作主导型”样态,或将在未来成为一种稳定的冤错案件纠正模式,其

对于司法权威的夯实也将大有裨益。

当然,上述三种样态目前还仅仅处于从理论构想向现实制度转型的进程当中。“以审判为中

心”来源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特有质地,而与西方的“以裁判为中心”本系殊途。制度的建构设

计需要遵循所处的社会背景,并与自然演进规律相协调。从这一点来看,控辩之间基于不同诉讼

阶段的样态演变,既根植于中国刑事诉讼的本土资源,也更符合中国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路径。

Abstract:Withthepromotionofthetrial-centeredreformofthecriminalproceduralsystem,the

prosecution-defenserelationpresentsthreemodelsinstages.InthecurrentChinesecontextofcriminal

justice,thecontentionbetweentheprosecutorandthedefendantonlyexistsatthetrialstage.Thus,a

contention-dominatedmodelhasformedatthisstage.Beforetrial,however,astheaccuser,theprocura-

toratesareempoweredwithauthorityofjudicialnature,suchasarrestapprovalandprosecutionexamina-

tion.Therefore,thedefendantcanonlyformcommunicativerelationwiththem,throughwhichthede-

fendantcanpersuadetheprocuratoratestoacceptandmakedecisionsintheinterestsofthedefendantby

effectiveinformativecommunication.Thecommunication-dominatedmodelbeforetrialstagethencomes

intoexistence.Aftertrial,theinteractivemechanismoftheprocuratorandthedefendantwillbeactivated

oncetheeffectivejudgmentsarefounderroneous,formulatingthecooperation-dominatedmodelafterthe

trialstage.Thethreemodelsallhavetheirindividualcausesofformationandfunctionmechanisms,as

wellastheiruniqueapplicablestages.Hopefully,itcanbeablueprintforfuturecriminalproceduresys-

teminChina.

KeyWords:TheProsecution-defenseRelation;Communication-dominatedModel;Contention-d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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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控辩关系的三种样态

〔67〕 司法裁判中的认识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很可能是有限的,甚至是错误的。参见李奋飞:“对‘客观真

实观’的几点批判”,《政法论丛》2006年第3期,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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